
 

‾ н ֙ Ὠ  

ᶕ ⁸  

 

      

一   ‡ ................................

















 

(13) 事会 ὲ他ᾋ 、 ╨ Ὧ

ᾱ ； 

(14) ᾱ 东 ὲ 份；任一 东













 

、 、 会 ， ᾃ 、ῆ

、 Ὠ ᾳ； 

ὤ体 事 保 信 ᾃ 、ῆ 、 ， 假 、



 

保 、临 ᾃ ， Ὠ ὲ他信

义╘人 信 义╘； ╘ 人 事会 书 ╘信

作， ╘事 ， 供 Ὧ 上 ； 

3





















 

（2）以 事会 义 临 交 事会主 ； 

（3





 

（3） Ὠ 5%以上 份 东 ὲὯ 人； 

（4











 

不 于 ，且不 以 代 Ὠ 。 

Ὡ  保    

ӧ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内容
	第一节 信息披露的文件种类
	第二节 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
	第三节 定期报告
	第四节 临时报告

	第四章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职责
	第二节 重大信息的报告
	第三节 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与披露
	第四节 投资者关系活动
	第五节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份的报告、申报和监督
	第六节 监管部门文件的内部报告、通报
	第七节 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档与管理

	第五章 信息披露方式
	第六章 保 密 措 施
	第七章 公司信息披露常设机构和联系方式
	第八章 附 则

